
— 1 —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切实加强全市物业服务企业监督管理，加快推进物业

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充分发挥信用评价“激励先进、鞭策后

进”的作用，促进优质企业获得市场认可与政策支持，推动

劣质企业有序退出市场，全面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房产事务中心制定

《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平顶山市房产事务中心关于

建立物业服务企业“红黑榜”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制定目的

《通知》作为全市物业服务企业“红黑榜”管理工作的

指导性文件，对适用范围、评定标准、信息采集与管理、结

果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，为推进具体工作提供了制度保

障。

三、主要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

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

号）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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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

35 号）

《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豫

建行规〔20124〕5 号）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共六部分。

第一部分为适用范围。明确《通知》的适用范围为全市

行政区域内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活动的物业服务企业。

第二部分为工作职责。分别明确市房产事务中心、各县

（市、区）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

政府）在全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“红黑榜”管理工作中

的职责。

第三部分为“红黑榜”评定标准。分别明确物业服务企

业“红榜”“黑榜”的评定标准。

第四部分为“红黑榜”信息采集与评定公布。明确“红

黑榜”的信息采集方式、评定频次和公布渠道。

第五部分为“红黑榜”动态管理。严格落实“红黑榜”

动态管理，激励后进企业争先进位、先进企业持续保持。

第六部分为评定结果运用。坚持激励与惩戒相结合，落

实“红榜”企业激励与“黑榜”企业惩戒，营造良好氛围，

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，提升服务水平。


